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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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环罚〔2025〕373号

单位名称：沁阳市金路塑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82MA4519EB8R
地址：沁阳市西向镇义庄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王小动
[bookmark: _Toc29232]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我局于2025年9月23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2025年9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成型车间内西北角隔间内有1台破碎机，破碎机上有旋风除尘装置，破碎机上方有管道和旋风除尘连接，连接处封闭不严有灰尘溢出痕迹，隔间内地面灰尘很大，无组织排放严重；你单位大门北邻房内还有1台破碎机和1台磨机，破碎机和磨机没有配备除尘装置，放置磨机和破碎机的房间未封闭，房间内外灰尘堆积，墙上、地面上、窗台处、房顶梁上到处可见厚厚的灰尘；你单位PVC填料生产车间大门封闭不严，大门上方有约1米高未封闭，PVC填料配料工序设置有二次封闭的配料间，但配料间大门用布帘制作，布帘已损坏，配料间大门不能完全封闭，配料间内、外地面灰尘堆积，一步一个脚印，无组织排放非常严重；你单位生产区东侧是原料堆存区，堆放有树脂粉（粉状、白色）、碳酸氢钙（粉状、白色），树脂粉和碳酸氢钙放在大棚下，大棚未封闭完全敞开，部分顶棚已损坏。原料堆放周边地面可见厚厚一层白色的粉状物，犹如刚下过大雪的地面，原料堆存无组织排放严重。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六条:“排污单位应当加强大气污染物排放精细化管理，对不经过大气污染物排放口集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应当采取密闭、封闭、集中收集、覆盖、吸附、分解等处理措施，严格控制生产过程以及内部物料堆存、传输、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的规定。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_GoBack]1.《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你单位提供的工资表，证明你单位的基本情况及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
2.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5年9月23日），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9月24日、2025年9月30日）、现场检查照片、现场检查视频，证明你单位粉尘无组织排放的事实;
3.你单位提供的《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证明你单位于2024年5月27日进行了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登记;
4.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节选），证明年产机制缠绕PVC管道2000吨、玻璃钢拉挤型材800吨、PVC填料1000吨项目依法通过项目审批等证据为凭;
5.其他证据等。
我局于2025年11月11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沁环先告字〔2025〕23号），告知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以及你单位依法享有的申请陈述、申辩的权利。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bookmark: _Toc7667]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关于印发<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修订）><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豫环办〔2022〕72号）中关于《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裁量标准裁量。
1.违法事实：采取部分污染防治措施导致大气污染物排放，裁量等级2；
2.废气类别：农业生产、工业扬尘废气/燃煤锅炉废气（30蒸吨以下），裁量等级2；
3.企业规模：公司有5名工作人员，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工业企业从业人员X＜20，属于微型企业，裁量等级1；
4.管理类别：登记管理，裁量等级1；
5.违法行为发生时期环境敏感度：一般期间，裁量等级1；
6.超过期限改正时间：限期改正，裁量等级1；
7.违法持续时间：1个月以下，裁量等级1；
8.受处罚次数：两年内未受到同类处罚，裁量等级1；
9.是否配合：配合检查，裁量等级1。



X：处罚金额；
M：法定处罚金额上限；
N：法定处罚金额下限，下限可以为零；
A：首要裁量因素裁量等级；
n：其余裁量因素个数；
B：其余裁量因素的裁量等级。
将裁量等级代入上述公式，进行计算：
X=20000+（200000-20000）×[（2/5）2+（22+12+12+12+12+12
+12+12）/（52×8）]×50%=3935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和《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排污单位未按照规定对不经过大气污染物排放口集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采取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的；”的规定，我局对你单位未按照规定对不经过大气污染物排放口集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采取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的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给予罚款叁万玖仟叁佰伍拾元（39350元）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421]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焦作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开户行:邮政储蓄银行民主南路支行，银行账号：10019554598001000。缴款时，需在缴款备注栏注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款”及具体的处罚决定书编号等信息，以便准确核对缴款记录。
[bookmark: _Toc9167]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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